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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受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北京市通商律师

事务所指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

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广东三和管桩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及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提案审议情况、股东会的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核和见证，现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如下：

一、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召集。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

下简称“会议通知”），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召开方式、股权

登记日、出席对象、现场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事项及投票方式等

内容。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现场会

议于 2026年 5月 19 日 14:30 在中山市小榄镇同兴东路 30 号三和管桩办公楼二

楼会议室如期举行。网络投票时间为：（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 5 月 19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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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 5 月 19

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长韦泽林先生主持，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

代理人就会议通知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审议并现场行使表决权。本次股东会会

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与会议通知所列内容一致。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1、出席会议股东

根据现场会议的统计结果以及网络投票系统的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58人，代表

股份 420,331,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96,312,640股（系扣除截至股权

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下同）的 70.4884%。其中：出席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9人，代表股份 406,296,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8.134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9 人，代表股份 14,034,700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53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 152人，代表股份 13,481,4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0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5,046,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6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48人，代表股份 8,434,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45％。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资格，由本所律师对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

委托书等文件，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等文件进行审查验证；通过网

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2、出席会议其他人员

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

师。

3、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股东会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其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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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1、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公司董事会所公告的议

案一致，无修改原有提案或提出新提案情形，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就列入会议通知的议案进行了逐一表决。该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

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3、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推举了股东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

参与会议的计票、监票，并对现场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进行清点。根据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该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会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其中议案4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其他议案以普通决议

案方式审议通过：

议案 1：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19,8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921%；反对 4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7%；

弃权 3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2：关于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19,8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921%；反对 4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7%；

弃权 3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3：关于 2025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

总表决情况：同意 419,88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939%；反对 40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69%；

弃权 3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03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932%；反对 40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97%；弃权 3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71%。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4：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19,88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937%；反对 40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1%；

弃权 3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5：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19,86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880%；反对 4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4%；

弃权 4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1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6：关于公司 2026 年度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广东三和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中山诺睿投资有限公司、中山

市凌岚科技资讯有限公司、中山市首汇蓝天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方见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中山市德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广东迦诺信息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 5,59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627%；反对 4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474%；

弃权 6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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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59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627%；反对 4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6.9474%；弃权 6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99%。

表决结果：通过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是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进行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决议等资料一并进行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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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章）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高毛英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谢道臻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___
孔 鑫

2026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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